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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特别提示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二、会议召集、召开情况 

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

式召开了公司 2019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。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

20日 15:30 分，会期半天；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12月 20 日 9:30 至 11:30、

13:00 至 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12月 20

日 09:15 至 15:00。 

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公司董事长蒋思海先生因其它重要公务无法到

会主持会议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，由公司董事喻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林强先生主持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三、会议出席情况  

1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282名，代表股份3,872,771,270

股，占公司总股份的72.5277%。其中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

人共20名，代表股份1,603,204,286股，占公司总股份的30.0241%；通过网络投

票股东262名，代表股份2,269,566,984股，占公司总股份的42.5035%。 

2、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，公司聘请的北京

市中伦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。 

四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：2,257,690,14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58.29650%%；反对：1,581,532,21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40.83722%;弃权： 33,548,915 股,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0.86628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/2 以上同意通过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取消部分控股及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并预计新

增担保额度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：2,257,818,64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58.29982%；反对：14,151,59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36541%;

弃权：1,600,801,034 股,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41.33477%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：  

596,072,768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2.58870%%；反对：  

14,151,59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.19818%%;弃权：

33,561,315 股,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5.21312%。 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/2 以上同意通过。 

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

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：2,249,762,42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58.09180%；反对：1,589,413,535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41.04073%;弃权： 33,595,315 股,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0.86747%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：  

588,016,545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1.33731%；反对：  

22,173,81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.44429%;弃权：

33,595,315 股,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5.21840%。 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/2 以上同意通过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关于<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卓越共赢计划暨2019至2023

年员工持股计划之一期持股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涉及该议案的相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：2,228,702,608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58.52237%；反对：1,579,434,532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

41.47357%;弃权：154,950 股,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407%；

回避 64,479,180 股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：  

627,187,21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.06895%；反对：  

12,194,813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.90682%;弃权：154,950

股,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2423%。 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/2 以上同意通过。 

五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中伦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王卓律师、任仪律师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公司 2019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

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、出席



会议人员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北京市中伦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

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○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


